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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高度重视健全“两法衔接”机制，《中共

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》强调“健全检察机

关对决定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、政

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制度”。最高检近日印发《“检察护企”专项行

动工作方案》，决定自2024 年 2 月至12 月开展“检察护企”专项行动。

要求深入开展诉源治理。坚持治罪与治理相结合，鼓励、引导民营企业

加强自身合规建设，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，促进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。



虹口区检察院始终坚持一体履职、综合履职、能动履职，探索以“涉

案企业合规+行刑反向衔接”打好“检察护企”组合拳，X 保洁公司涉

嫌虚开发票案的处理就是区检察院系列“组合拳”的一个缩影。2023

年，在办理这起涉税案件相对不起诉、行刑反向衔接案中，区检察院刑

事、行政检察部门一体融合履职，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审查，决定相对不

起诉后，立即启动行刑衔接机制，及时提出检察意见，将案件移送行政

主管机关，共同依法打击虚开发票行为，挽回国家税款损失，助力企业

健康合规发展。

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

被刑事不起诉

2018 年至2021 年，X 保洁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在无真实交易的

情况下，让A 人力资源管理公司、B 劳务派遣公司为其公司虚开增值税

普通发票，价税合计人民币100 余万元。随后，王某某、X 保洁公司因

涉嫌虚开发票罪被移送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在该公司申请下，区检察

院开展了系列社会调查并经上级院批准后，启动涉案企业合规审查，在

第三方组织监督评估下公司开启了合规整改。

经第三方组织合规评估以及合规听证会，区检察院认为，王某某、

X 保洁公司实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规定的行

为，系单位犯罪，但犯罪情节轻微，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

实，补缴了全部税款且自愿认罪认罚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不需要判处刑罚。

2023 年 8 月，区检察院遂对王某某、X 保洁公司分别作出相对不起诉决

定。



合规审查期间，虹口区人大法制监司委一行随检察官赴涉案企业，

现场参与企业合规第三方审查情况推进会，对企业合规工作开展调研视

察。而这也是区检察院2023 年度人大专项监督议题“诉源治理”当中

的一项重点工作——“企业合规改革试点”。“不起诉之后的后续工作

怎么做？不仅仅是与企业相关的罪名，还有个人犯罪的案件，怎么确保

被不起诉人能够彻底改过自新，不再危害社会？”与会人大代表在后续

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，引发检察官的深度思考。

写好不起诉

“后半篇文章”

那么，究竟如何做好不起诉的“后半篇文章”？行刑反向衔接机制

给出答案。作出不起诉决定后，第三检察部检察官认为应对被不起诉人

X 保洁公司给予行政处罚，遂将案件移送行政检察部门。“收到移送的

对被不起诉人X 保洁公司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后，我们围绕该公司的违

法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、处罚必要性和时效性进行了审查。”区检察院

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刘强介绍。

经审查，行政检察部门认为，2018 年至2021 年，X 保洁公司在无

真实交易的情况下，多次让他人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。案发后，已经补

缴全部税款，通过了合规验收，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可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于是向该公司注册地所在辖区的行政主管机关提出检察意见，建议对X

保洁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，可予以从轻或减轻处

罚。



发挥行政主管机关

“防洪堤”作用

相关行政主管机关收到检察意见后，对X 保洁公司虚开发票行政违

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，考虑其已经补缴税款且完成合规整改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以及《国家税务总局

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税

务局关于发布<长江三角洲区域登记 账证 征收 检查类税务违法行为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>的公告》，对其按照裁量基准的最低幅度，处少缴

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，共计处罚人民币十二余万元。目前，该公司已

缴纳罚款。

2024 年 2 月 27 日，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与第三检察部检察官赴国

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，沟通行刑反向衔接中探索刑事合

规和行政合规衔接机制，就邀请税务人员参与合规前期调查、合规结果

互认、企业涉税风险的防范等达成共识。“我们检察机关及时跟踪执法

进展，推动有关部门开展说理式执法，加大税务辅导力度，帮助涉案企

业降低涉税法律风险。”刘强说。

不仅仅在涉税案件领域，下一步，虹口区检察院将深入探索刑事合

规与行政合规协同推进，使行政监管部门在预防企业各类违法行为方面

发挥“防洪堤”和“阻隔墙”作用，从源头上治理企业的违法违规经营

问题，共同营造虹口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

